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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由于公司风险提示所述的原因，不考虑风险提示

所述重大诉讼对 2017 年度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 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亿元到 2.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8,155.4913万元到 12,155.4913万元，同比增加 63.49% 到 94.64%。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剔除重大诉讼不确定

因素影响）为 2.15 亿元到 2.55亿元，同比增加 115%到 155%。 

3、如本公司 2017 年 12月 23日《宏达股份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所述，

公司涉及合同纠纷重大民事诉讼，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7年 9 月 28日一

审判决公司败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就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已

于 2018 年 1月 5日开庭，但截至本公告日，二审尚在进行之中，二审结果仍然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 2017年年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所

述重大诉讼的进展，可能导致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利润与本次公告的利润出

现重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剔除重大诉讼不确定影响因素后的数据。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由于本公司风险提示所述的原因，不考虑风险提

示所述重大诉讼对 2017 年度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 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亿元到 2.5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

比，将增加 8,155.4913 万元到 12,155.4913 万元，同比增加 63.49% 到 94.64%。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剔除重大诉讼不确

定因素影响）为 2.15亿元到 2.55亿元，同比增加 115%到 155%。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44.508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999.8653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3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锌价格保持上行态势，公司锌产品产销量较

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公司主营有色金属业务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进一步提升。 

（二）公司持有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22.1605%，根据四川信托未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公司按照权益法对四川信托预计确认投资收益约 2.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约 6500 万元。 

（三）磷化工方面，公司为减少磷石膏产量、压缩了磷酸一铵、磷酸氢钙装

置生产负荷。受国内磷化工产品供给端产能过剩、市场价格低迷的影响，公司磷

化工板块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涉及合同纠纷重大民事诉讼，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的准

确性 

1、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涉及合同纠纷重大民事诉讼，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7 年 9月 28

日一审判决公司败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就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法院二审已于 2018年 1月 5日开庭。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月

14日、10月 10日、10月 11日和 11月 29日和 12月 23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相

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二审尚在进行之中，二审结果仍然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2、诉讼事项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的准确性 

由于该诉讼事项案情复杂，跨越时间长，金额特别重大，对公司生产经营可

能产生的影响极大，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可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鉴于

该诉讼对公司的重大程度和诉讼本身的复杂程度，是否应当依据相关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预计损失或预计多少损失，都有可能误导信息使用者。为此，公司只能

慎重处理，对本次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进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相关情况进行充分披露。 

鉴于该诉讼二审已开庭审理，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二审尚在进行之中，最高

人民法院二审可能支持原一审判决、可能改变原判决、可能发回重审，也可能支

持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结果尚存重大不确定性。 

（1）根据目前诉讼进展情况，公司很难对诉讼结果作出预计，无法判断是

否应在2017年度报告中预计负债，亦无法对预计负债的金额进行计量。 

（2）根据一审判决，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公司持有金鼎

锌业60%股权无效，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不再将金鼎锌业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内。如公司不再将金鼎锌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母公司持有金鼎锌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也将

出现重大影响。 

（3）根据一审判决，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扣除公司已经

支付的增资款人民币496,342,200元后（公司账列对金鼎锌业投资143,154.00万

元），向金鼎锌业返还2003年至2012年获得的利润人民币1,074,102,155.4元及

计算至前述资金返还完毕之日的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截至2016年7月31

日，公司应返还利润本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1,620,733,822元）；宏达集团和宏

达股份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律师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其中案件受理费9,515,771.90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4,934,150.57元。以

上费用将计入二审判决时间当期的报告期内，二审判决时间当期的母公司和合并

的财务报表将发生账面投资金额、判决返还金额之和的亏损。但公司将尽最大努

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4）若二审未维持原判，包括公司胜诉或改判，公司可能的损失应当会在

前述第（3）项所述金额之内。 

截至本公告日，二审尚在进行之中，其结果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可能对公

司2017年年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可能导致公司2017年度报告的利润与本

次公告的利润出现重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已就上述不确定因素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已剔除上述重大诉讼不确定因素对业绩的影响。公

司将根据该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将根据二审诉讼结果，

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17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31日 

 

 


